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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  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

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贵州茅台 股票代码 600519 

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樊宁屏 汪智明 

电话 0852-2386002 0852-2386002 

传真 0852-2386005 0852-2386005 

电子信箱 fnp@moutaichina.com fnp@moutaichina.com 

 

二、  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 55,218,131,505.51 55,454,150,677.05 -0.4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45,277,074,669.22 42,622,216,487.81 6.23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88,743,348.50 5,215,024,506.91 -17.76 

营业收入 14,321,628,403.09 14,127,867,191.11 1.3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29,853,849.52 7,247,944,730.16 -0.2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7,249,964,632.09 7,442,733,784.56 -2.5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64 19.19 
减少 3.55 个百分

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6.33 6.35 -0.25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6.33 6.35 -0.25 

注：公司 2013 年半年度基本每股收益、稀释每股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

益均按照公司根据 2013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实施 2013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后的股本总数

114,199.80 万股重新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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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前十名股东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56,552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中国贵州茅台酒厂

（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国有法人 61.99 707,974,504 
 

无 
  

贵州茅台酒厂集团

技术开发公司 
其他 2.91 33,283,716 

 
无 

  

易方达资产管理

(香港)有限公司－

客户资金(交易所) 

其他 1.03 11,771,427 
 

未知 
  

UBS   AG 其他 0.73 8,339,872 
 

未知 
  

TEMASEK 

FULLERTON 

ALPHA PTE LTD 

其他 0.71 8,089,985 
 

未知 
  

交通银行－易方达 

50 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其他 0.70 7,996,647 
 

未知 
  

生命人寿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万能 H 
其他 0.54 6,208,924 

 
未知 

  

南方东英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南方富

时中国 A50ETF 

其他 0.44 5,044,040 
 

未知 
  

GIC PRIVATE 

LIMITED 
其他 0.41 4,731,511 

 
未知 

  

中国工商银行－上

证 50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38 4,285,227 
 

未知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在上述股东中，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贵州茅

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除此之外，本公司未

知其它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是否为一致行动人。  

 

2.3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4 年，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白酒行业供大于求、整个

白酒行业继续深度调整的复杂环境，公司董事会紧紧围绕战略目标，严格按照《公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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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法》等法律规定及《公司章程》赋予的职权开展工作，严格执行了股东大会各项决议，

公司在提升管理、优化结构、深耕市场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 

    报告期内，公司共生产茅台酒及系列产品基酒 35,819.73 吨；实现营业收入 1,432,162.84

万元，同比增长 1.37%；实现营业利润 1,025,097.70 万元，同比下降 1.41 %；实现净利润

722,985.38 万元，同比下降 0.25 %。 

 

四、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对财务报表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公司应当作出具体说明。 

根据公司 2014 年 3 月 5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关于控股子公司清算注销的公告>，本

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茅台神舟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神舟公司"）因经营期限届满，

于 2014 年 3 月 3 日召开 2014 年第一次股东会决定对其予以清算注销，并成立清算组进行清

算。截至 2014 年 3 月 2 日，茅台神舟公司总资产为 8,116.50 万元，净资产为 6,681.15 万元，

实现营业收入为 1,155.77 万元，净利润为-187.33 万元。茅台神舟公司清算注销不再纳入本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对本公司整体业务发展和正常经营无重大影响。 

 

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袁仁国 

2014 年 8 月 27 日 

 


